附件7

第二十一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申报者承诺书
本人作为第二十一届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者，现就申报相关事宜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恪守学术诚信。深刻理解并坚决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纯洁性，将科研诚信视为学术生命线，杜绝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。

二、确保成果原创。申报成果系本人（及团队）独立研究完成，不存在任何抄袭、剽窃、侵占他人研究成果的行为，未使用任何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材料。

三、保证材料真实。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成果、数据、证明文件、申请表等，均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弄虚作假、伪造篡改、隐匿事实，以及夸大模糊成果水平和应用等情况。

四、尊重知识产权。申报成果中如引用他人著作、观点、数据或材料，均已明确标注出处并列入参考文献，符合学术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五、遵守评审纪律。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规定，不请托任何机构、人员以各种方式进行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，不以任何形式打探评审信息、干扰专家评审，确保评审过程的公正公平。

六、自觉接受监督。自觉接受科研管理部门和省评奖办的管理与监督，如有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撤销获奖资格、公开通报、取消申报资格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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